
于是， 为有效将社会

矛盾及时、 全面“化解在

基层、 化解在身边、 化解

在源头”， 使司法工作更有

力量、 有温度， 松江区刑

事轻伤害案件一体化调解

中心应运而生。 据介绍，

松江公检法司四家单位会

签了 《关于轻伤害案件一

体化调解的工作办法》

（以下简称 《工作办法》），

细化刑事轻伤害案件一体

化调解工作机制， 强化部

门对接合作， 发挥人民调

解职能作用。

平台建立后， 将以轻

伤害案件为主阵地， 打破

传统刑事轻伤害案件当事

人自行和解、 法官单一调

解模式， 引入社会力量，

探索建立被犯罪破坏社会

关系的“自愈” 快车道，

并以调处平台为抓手， 融

合四家单位资源， 搭建全

流程可驶入的更多“匝道

口”。

对可适用调解的轻伤

害刑事案件范围， 《工作

办法》 进行了严格限定，

审判阶段应同时符合四大

条件： 因民间矛盾纠纷引

发的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

第一款规定的故意伤害致

人轻伤的案件； 案件基本

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

分； 双方当事人自愿进行

调解； 被害人提起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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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 2022 年

1 月 30 日下午， 被害人闫

某在松江区某超市停车场

将车辆停在通道中间， 身

为超市保安员的被告人林

某与其就挪车问题发生口

角。 虽然闫某出言辱骂林

某在先， 但林某却采用拳

击、 脚踹等方式殴打闫某，

致其肋骨多处骨折。 经鉴

定， 闫某构成轻伤二级。

嗣后， 林某明知他人报警

仍自留现场等候处理， 到

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本案审理过程中， 被害人

闫某向上海松江法院提起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今年 3 月 21 日， 在松

江区刑事轻伤害案件一体

化调处平台主持下， 闫某

与林某达成调解协议， 向

上海松江法院申请撤回刑

事附带民事诉讼， 并请求

对被告人林某从轻处罚。

同日， 该院裁定准许附带

民事诉讼原告人闫某撤回

起诉。 在该案开庭审理中，

法院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定，

认为可对林某酌情从轻处

罚。 同时法院还认定了林

某具有自首情节且自愿认

罪认罚等其他从轻从宽情

节。 最终， 法院一审判决

被告人林某犯故意伤害罪

判罚有期徒刑 7个月。

上海松江法院表示，

在公众认知中， 刑事犯罪

似乎与调解、 和解离得很

远。 但司法实践中， 确实

存在许多法定刑在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的轻伤害案件，

大多源于亲友、 邻里等矛

盾， 甚至偶然事件， 属于

民间纠纷。 “这类轻伤害

案件常见多发， 案件当事

人常身处同一社会关系链

条中， 如果处理不当， 容

易埋下问题隐患或者激化

矛盾。” 该院党组成员、 副

院长胡亚斌表示， 办理这

类案件， 要依法用足用好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刑事

和解制度， 把化解社会矛

盾、 修复社会关系作为履

职办案的重要任务， 提升

轻伤害案件办案质效， 有

效缓解社会矛盾， 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 实践也已证

明， 这类案件中刑事和解

工作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对此法官们也积累了大量

工作经验。”

把化解矛盾、修复关系

作为履职重要任务

适用案件范围有严格限定

充分引入社会调解力量， 是松江区

轻伤害案件一体化调解中心的主要探索

方向。 今后， 将以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

会、 驻检察院调解工作室、 各街镇调解

室等为基础， 选派多名在民事赔偿等领

域具有丰富调解经验的人民调解员入

驻， 专门负责轻伤害案件的调解工作。

针对一体化调解工作要求， 通过集中培

训与观摩交流相结合、 专家授课与实际

操作相结合等方式， 丰富调解员的知识

储备和化解矛盾技巧， 提高业务水平和

工作能力。

四家单位还将进一步探索机制衔

接、 资源融合、 数据共享等工作， 加强

对调解案件的全面审查， 为矛盾实质性

化解奠定基础， 同时对调解事项与程序

严格监督， 使调解之合力亦为监督合

力。 《工作办法》 对调解事项进行严格

限制： 人民调解员仅可就轻伤害案件中

承担赔偿损失、 赔礼道歉、 精神抚慰等

民事责任进行调解， 以确保调解事项与

人员相匹配， 案件准确处理。

调解程序上， 在审判阶段， 对自诉

或提起公诉的轻伤害案件如附带民事诉

讼， 松江法院刑事审判庭将自立案之日

起 3日内， 告知当事人有权申请人民调

解， 或审查是否委托人民调解。 如委托

调解， 期限为 1个月。 情况特殊需延长

的， 调解组织可向委托机关提出延期申

请。

当案件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的， 调解

组织在结案后 5日内将 《案件委托人民调

解反馈函》 《人民调解协议书 （副本）》

等材料移送法院， 可作为法院作出从轻判

决的依据； 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或达成调解

协议后未履行的调解组织在结案后 5 日内

将 《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反馈函》 移送法

院， 并书面告知调解过程及理由， 法院将

对刑事和附带民事部分依法作出判决。 各

相关部门之间有效衔接、 精准控时， 确保

程序不空转， 高效实现案结、 事了、 人

和。

调解之合力，亦为“监督合力”

“引入社会资源， 并不意味着公检

法司的‘缺位’， 而是为调解工作全面

‘补位’。” 上海松江法院表示， 轻伤害

案件一体化调解中心既是该院多元化解

矛盾纠纷的新阵地， 更是参与市域社会

治理现代化探索的新方式。

以审判阶段为例， 案件调解过程

中， 承办法官需全程介入， 对人民调解

工作进行指导， 而人民调解员也应及时

与法官沟通调解方案， 对调解案件的案

发原因、 涉案人员关系、 家庭工作背

景、 前科劣迹、 行为手段、 伤害后果、

认罪悔罪和赔偿谅解等情况还应进行全

面审查， 为调解员找准症结、 化解矛盾

打好基础。

正是有了这样与群众深入沟通、 互

为倚仗的优良平台， 才有了“首案” 中

当事人的平和再会。 调解成功后， 法官

再次严格审核了人民调解协议的自愿

性、 合法性， 最终使被害人及时获得赔

偿， 被告人被松江法院从轻处罚， 双方

解开“法结” 与“心结”。 上海松江法

院表示， 在一个个案件背后， 期待着社

会关系更多得以“自愈”， 真正实现

“矛盾不上交， 就地解决”， 朝着“捕人

少、 治安好” 的未来不断迈进。

松江检方也表示， 从源头上找准诉源

治理发力点， 将人民调解融入到轻伤害案

件刑事诉讼全过程， 强化多元联动， 提供

一体化服务， 是继承和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验” 的创新之举。 “一体化调解中心”

将在更大范围、 更深层次、 更多维度参与

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 推动刑事和解和人

民调解“同频共振”， 逐步形成具有特色

亮点的“轻 （轻伤害案件） 松 （松江检

察） 调 （一体化调解）” 松江品牌。

□法治报记者 夏天

自停车场口角中被殴至轻伤一年后， 近日被害人闫某与

被告人林某难得平和地同坐一处， 签署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撤诉笔录。 放下笔， 两人不约而同地望向松江

区人民法院法官： “法官谢谢您， 没想到案子能

解决得这么圆满。 赔偿我拿到了， 但主要是看到

他以实际行动道歉， 我真的心安好多。 都不容易， 希

望法官能对他从轻处罚。” “感谢法官和对方给我机会补

偿， 我真的知错了！”

近日， 全市首家 “轻伤害案件一体化调解中心” 在松江

区正式签约、 揭牌。 而本案也是上海松江法院依托刑事轻伤

害案件一体化调处平台成功调解的首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该院表示 ， 此举以机制创新 “解码 ” 新时代 “枫桥经

验”， 以刑事和解与人民调解工作的全流程融合， 进一

步探索多元化解社会矛盾、 促进诉源治理。 今后将进

一步联合公、 检、 司三家单位， 在工作中不断调整完

善调解中心工作机制， 实现刑事轻伤害案件调解全覆盖。

不是司法“缺位”，而是对其“补位”

多名在民事赔偿等领域具有丰富调解经验的人民调解员入驻“一体化调解中心”


